
摘要

公司法第222條應解為擔任監察人之消極資

格條件，於先擔任公司董事、經理人或其他

職員而經選任為監察人之情形，該選任決議

因內容違反法令而無效；於先擔任監察人後

兼任公司董事、經理人或其他職員之情形，

則生監察人當然解任效力，以兼顧交易安

全、監督制衡機制及法安定性。

關鍵詞：�監察人、兼任禁止、公司法第222

條、消極資格條件、決議無效

壹、前言

監察人係公司所有與經營分離原則下為保

障股東權益所設置之原則性監督機關，為確

保監察人行使監督權能時之獨立性，公司法

第222條設有「監察人不得兼任公司董事、經

理人或其他職員。」之規範內容，惟違反該

規範之法律效果為何，則未見明文。鑑於晚

近如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620號民事

判決即涉及此項疑義，實務上涉及此議題之

裁判前例亦不在少數，且監察人兼任情形於

傳統家族企業中實屬常見，堪認具有相當實

務重要性，惟學說對此疑義所為討論相對鮮

少，且著墨未深，是擬以此文整理此議題中

所存歧異見解，並試為分析且抒己見，期收

拋磚之效。

貳、兼任禁止規範之意旨與內容

公司法第222條係於民國（下同）18年12

月26日訂定，當時僅以「監察人不得兼任公

司董事及經理人」為規範內容，嗣於69年5月

9日修訂為「監察人不得兼任公司董事、經理

人或其他職員」，其修正理由為「增列監察

人不得兼任公司其他職員之規定，期能以超

然立場行使職權，並杜流弊。」，易言之，

即係為避免監督者與被監督者合為一體，致

無法期待監督者超然獨立善盡內部監督之職

責，無法落實公司經營與所有分離原則下對

股東權益之保障1，學說有認為此項規範與90

年間刪除原公司法第216條監察人應自股東中

選任之修訂相當，係為建立且保障監察人職

權行使之獨立性2。

就規範內容而言，此規範係禁止監察人兼

論違反監察人兼任禁止規範之效力
曾允君＊

＊本文作者係執業律師，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系財經法組碩士
　（誠摯感謝匿名審查委員賜予寶貴點評，使本文論述有機會更趨完整，惟文責當由筆者自負）

註1：林國全，〈監察人得否為公司財產信託之受託人∕最高院100台上269〉，《台灣法學雜誌》，第

186期，2011年10月15日，頁203。

註2：廖大穎，《公司法原論》，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增訂7版，2016年2月，頁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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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3：經濟部92年12月24日商字第09202263550號函：「按公司法第二百二十二條規定，監察人不得兼

任公司董事，及第三百二十四條規定：『清算人於執行清算事務之範圍內，除本節有規定外，其權

利義務與董事同。』是以，監察人不得兼任清算人。」

註4：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02年度非抗字第3號民事裁定：「按公司法第218條至第220條規定，監察

人就監督公司業務之執行，得隨時調公司業務及財務狀況，查核公司簿冊，並得請求董事會或經理

人提出報告之職權，並於董事會或董事執行業務有違反法令、章程、股東會決議時，應通知董事

會、董事停止其行為，用以監督董事執行職務，為公司董事內控機制之一，故同法第222條明文規

定，監察人不得擔任董事，而臨時管理人如係代行董事長或董事會職權而選任，性質上亦不宜由監

察人兼任。」；林國全，同註1，頁205。

註5：柯芳枝，《公司法論（下）》，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修訂9版，2014年9月，頁91。

註6：林國全，同註1，頁204。惟有學說認為解釋上應包括「本公司」及「他公司」者，參梁宇賢，〈監

察人之代表權及應否受競業禁止之限制〉，《月旦法學雜誌》，第50期，1999年7月，頁13。

註7：王志誠，〈公司法：第六講監察人之地位及權責〉，《月旦法學教室》，第31期，2005年5月，頁

83；王志誠，〈論股份有限公司之監察機關〉，《證券管理》，第13卷第1期，1995年1月，頁18。

註8：曾宛如，〈監察人v.審計委員會—兼論監察人可否擔任公司律師或法律顧問〉，《月旦民商法雜

誌》，第12期，2006年6月，頁80。

註9：林國全，同註1，頁205。

任公司董事、經理人或其他職員，據此，凡

與董事具有相當職權或須代行董事職權者，

如清算人3或臨時管理人4等，均為禁止兼任

之職務。又，此項兼任禁止係基於監察人對

內行使監察權之實際需要所加限制，自以同

一公司為限5，亦即監察人兼任其他公司之董

事、經理人或其他職員，並非法所禁（經濟

部59年3月2日商字第07888號函、93年8月26

日經商字第09302139530號函參照），否則

將與規範目的相違並過度阻斷監察人至其他

公司任職之空間6。惟學說有認為應目的性擴

張禁止兼任之對象包括從屬公司之董事、經

理人或其他職員，以避免控制公司監察人之

地位弱化，產生須遵從受監督者指揮或命令

之情，至於控制公司董事、經理人或其他職

員兼任從屬公司監察人者，則無此疑慮7；相

反的，有學說則認為應禁止控制公司之董事

兼任從屬公司之監察人，避免控制公司令從

屬公司為不合營業常規或其他不利經營時，

從屬公司之監察人無法發揮其功能8，是立法

論上應明定從屬公司之監察人至少一席不得

為控制公司之董事兼任者9。另就所稱「其他

職員」之認定，解釋上應以為公司服勞務且

該勞務是否為監察權行使所及為其標準（經

濟部民國78年4月19日商字第011339號函、

93年7月20日經商字第09302111940號函參

照），以扣合此規範係為建立監察人超然獨

立性之目的，並避免規範面向過廣而喪失組

織配置彈性。

此外，公司法於101年1月4日修正第27條

時，亦禁止政府或法人股東之數代表人同時

當選或擔任董事及監察人，以避免公司經營

陷入「董監狼狽為奸」之謬誤且侵害市場經

濟秩序（修正理由參照）。基於相同法理，

倘有不同法人股東據公司法第27條第1項分

別當選董事及監察人，復指定同一自然人代

表行使職權者，亦屬違反兼任禁止規範之立

法目的（經濟部107年1月22日經商五字第

法 學 論 述

11月號／65



註10：有學者於論著中引註此判決，惟並未具體分析此項爭點，是否得代表其見解，似有待釐清，參劉連

煜，《現代公司法》，增訂12版，2016年9月，頁557。

10702196520號函參照）。

參、違反兼任禁止規範之效力

一、分歧見解

就違反公司法第222條所定監察人兼任禁止

規範之效力為何，法無明文，學說就此為探

討者相對少見，於實務見解上則有較多分歧

見解，分陳如下，以為後續分析之基礎：

（一）取締規定說

實務見解有於審理身兼監察人及副總經理

之人涉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非法經營銀行

業務罪時，以「監察人不得兼任公司董事、

經 理 人 或 其 他 職 員 ， 固 為 公 司 法 第

二百二十二條所明定，然監察人違反前揭規

定兼任公司經理人，其法律效果如何，公司

法則未設明文。惟監察人是否違法兼任公司

經理人，為公司內部之問題，非外人所能輕

易知悉，為保護交易相對人，解釋上應認監

察人如兼任公司經理人，在解任前，其以監

察人身分所為之行為仍為有效。」為據，進

而認定兼任行為雖有違反公司法規定，惟無

礙於行為人以該職務身份成立犯行之判斷者

（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4853號刑事判

決參照）10。

又，多數採此說之實務見解，均以「監察

人不得兼任公司董事、經理人或其他職員，

公司法第二百二十二條固定有明文，然監察

人違反前揭規定兼任公司經理人，其效果如

何，公司法則未設明文。惟監察人執行職務

違反法令、章程或怠忽職務，致公司受有損

害者，對公司負賠償責任。監察人得由股東

會之決議，隨時解任，公司法第二百二十四

條、第二百二十七條、第一百九十九條分別

定有明文。監察人既得由股東會之決議，隨

時解任，且監察人執行職務違反法令、章程

或怠忽職務，致公司受有損害者，亦須對公

司負賠償責任，監察人如違法兼任公司經理

人，公司法已設有解決（救濟）途徑，則為

保護交易相對人，解釋上應認監察人如兼任

公司經理人，在經股東會決議解任前，其以

監察人身分所為之行為仍為有效。」等意旨

為理由，分別認定兼任公司業務經理之監察

人所為股東會召集為有效（臺灣臺南地方法

院92年度簡上字第157號民事判決參照）、已

為公司處理委任事務之違法兼任監察人仍得

請求報酬（臺灣板橋地方法院98年度勞訴字

第88號民事判決參照），以及兼任總經理之

監察人委任關係存在（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2

年度訴字第656號民事判決參照）等。

此外，亦有相當實務見解認為監察人是否

違法兼任，與兼任職務所生勞動關係無涉，

應個別認定。申言之，公司法第222條之規範

意旨係為確保公司之指揮及監督分離，強化

公司治理機制，監察人如違法兼任公司職

員，公司法已設有解決救濟途徑（如隨時解

任或損害賠償），至監察人及其兼任之職

務，與公司間之權利義務關係，自應分別觀

之，自不能以勞工因同時兼任公司監察人，

致其原與公司基於其職務所生之勞動契約歸

於消滅（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07年度勞訴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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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1：有實務見解將公司法第222條所定內容解釋為係監察人之法定不作為義務，即臺灣高等法院94年度

上易字第1158號刑事判決表示：「查公司監察人不得兼任公司董事、經理人或其他職員，為公司

法第222條所明定。該條文之立法意旨，固係期望監察人能以超然之立場行使職權，以杜流弊，惟

此條規定係屬與公司間有委任關係（公司法第216條第3項規定參照）之監察人所負之法定不作為

義務，核其性質，乃公司與監察人間對向性委任契約關係所規範之監察人不作為給付義務之一部

分，其內容僅係監察人自己之不作為義務，而根本不含公司事務，更不具有『為』公司處理事務之

內涵，監察人縱違反此一不得兼職之法定義務，亦僅生其不履行委任契約給付（不作為）義務之問

題，實無成立背信罪之可言。」

註12：多數討論此議題之見解，多以「行為」有效與否為說法簡稱，惟本文以為有效或無效所判斷之客

體，應係所擔任職務之法律關係，亦即特定人與公司間之權利義務關係是否存在，因此以「法律關

係」作為個別說法之簡稱，應較精確。

8號民事判決參照；臺灣高等法院102年度勞

上字第119號、104年度勞再字第9號、99年

度勞上易字第27號、99年度勞上易字第157

號民事判決、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03年度勞訴

字第54號民事判決、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彰化

簡易庭103年度彰勞簡字第1號民事判決、臺

灣板橋地方法院99年度勞訴字第41號民事判

決同旨）。

相似的，有見解認為公司法第222條規定不

應影響私法契約關係，即「我國社會現況，

中小型企業眾多，且多有家族企業之情形存

在，公司之董監事分由家族中之成員擔任，

而家族中之成員亦同於公司內服務等情，在

所多有，如擔任監察人時亦同時為公司之員

工，雖與公司法第222條之規定有所齟齬，然

此應僅係公司之主管機關是否依法命其改

善，抑或是否予以裁罰等公法上問題，並不

影響公司與監察人間成立委任及僱傭契約之

私法上之法律關係。」（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1年度勞訴字第125號民事判決參照）。

據上，此等實務見解主要以保障交易相對

人及公司法業設有監察人違法執行職務之損

害賠償機制等二項理由，認定違反兼任禁止

規範之兼任行為仍屬有效，除公司嗣將監察

人解任外，監察人所為職務行為或與公司間

之委任關係均有效，並應就其行為負擔各項

民刑事責任11，是此等認定兼任行為有效之

見解，可謂係將公司法第222條之規範定性為

取締規定（民法第71條但書參照）。

（二）效力規定說

反於上揭見解，有認為違反公司法第222條

所為兼任行為，應屬違反強制規定而無效，

此見解相當於將公司法第222條解釋為效力規

定（民法第71條本文參照），惟就何法律關

係12應無效及其時點，則有不同見解。

1.應無效法律關係之歧見

當產生違反公司法第222條之兼任狀

態時，可能為先經選任為監察人後兼任

董事、經理人或其他職員，亦可能係先

擔任董事、經理人或其他職員後再經選

任為監察人，採取效力規定說之見解對

於應無效之法律關係存有歧見，分列如

下：

(1)後法律關係無效說

A.實務見解

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620

號民事判決意旨指出：「按監察

人不得兼任公司董事、經理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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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職員，為公司法第222條所明

定，其立法意旨為期監察人能以

超然立場行使職權，並杜流弊，

故該條為效力規定，違反者，其

後行為應為無效。」，即明確採

取後法律關係無效之見解。

上揭最高法院判決之原審判決

即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5年度

上字第2號民事判決，就何以採取

後法律關係無效之判斷，有引述學

說見解為更詳盡之理由表述，即：

「按股份有限公司得依章程規定

置經理人，其委任、解任及報酬，

股份有限公司應由董事會以董事

過半數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

同意之決議行之。但公司章程有

較高規定者，從其規定，公司法第

29條第1項第3款亦有明文。又監

察人不得兼任公司董事、經理人

或其他職員，為公司法第222條所

明定，其立法理由為『增列監察人

不得兼任公司其他職員之規定，

期能以超然立場行使職權，並杜

流弊。』違反公司法第222條之效

力究竟為何，公司法固未定明文。

惟由前揭規定可知股份有限公司

之經理人係由董事會決議所委

任，而監察人之功能係為負責公

司業務執行之監督及公司會計之

審計，其具有獨立性，為強化公司

治理機制之重要環節，與董事、經

理人或其他職員為監督者即被監

督者之關係，其本質應無法立於

同一人身上，否則將混淆公司之指

揮與監督系統，不利於公司之正

常經營，是應將公司法第222條解

為效力規定，若具有董事、經理人

或其他職員身分當選為監察人

者，其當選無效；反之亦然，如此

解釋方符合公司相互制衡監督之

治理架構（參見學者王志誠著『商

事法類實務導讀』一文第1-2頁，

見本院卷第173頁）。是公司法第

222條應屬強制規定，若違反，依

民法第71條本文規定，該行為應

屬無效（最高法院100年台上字第

269號判決意旨參照）。有問題者

為，違反時，是否二者皆歸無效？

對此，應解為後行為無效。亦即，

原具有監察人身分之人，若未辭

任監察人而就任經理人，則就任

經理人之行為無效，反之亦然（參

見學者林國全著『監察人得否為

公司財產信託之受託人∕最高法

院100台上69』一文，見本院卷第

171頁）。」。要之，係以公司應

具有相互制衡監督之治理架構為

由，認為後法律行為應屬無效。

就取締規定說，上揭臺灣高等

法院臺中分院之判決亦有說明不

予採納之理由，即：「該說主要係

立足於保護交易相對人之觀點，

而認監察人是否違法兼任公司經

理人，為公司內部之問題，非外人

所能輕易知悉，為保護交易相對

人，解釋上應認監察人如兼任公

司經理人，在解任前，其以監察人

身分所為之行為仍為有效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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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3：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6年度訴字第2200號民事判決亦表示：「公司法第217條第2項雖規定『監察

人任期屆滿而不及改選時，延長其執行職務至改選監察人就任時為止。但主管機關得依職權，限期

令公司改選；屆期仍不改選者，自限期屆滿時，當然解任。』，但同法第222條又明定，監察人不

惟本件確認股東會決議效力之爭

議並未涉及交易相對人，僅涉及

公司內部營運完善運作之考量。

再者，『前後有效說』雖認為公司

股東會參酌公司法第224條、第

227條、第199條規定，原得隨時

將監察人之職務予以解任，或於

其執行職務有違反法令、章程或

怠忽職務致公司受有損害之際，向

其請求損害賠償，以作為救濟等

語。然公司之董事及監察人均係

由股東會選任，此觀之公司法第

192條第1項、第216條第1項前段

規定自明，通常情形該董監事應能

掌控股東會之多數持股，再依公

司法第29條第1項第3款規定可知

股份有限公司之經理人，其委任由

董事會決議行之。則在發生公司

監察人違反公司法第222條規定情

形，如認其行為並非無效，此時受

該董監事掌控多數持股之公司股

東會是否果能參酌公司法第224

條、第227條、第199條規定，隨

時將監察人之職務予以解任，或

於其執行職務有違反法令、章程

或怠忽職務致公司受有損害之

際，向其請求損害賠償，以發揮前

揭規定所定救濟之功能，恐有疑

問，則『前後有效說』所主張之股

東會救濟途徑將均淪為具文，且

此說將嚴重破壞公司治理與監督

之平衡，是本件仍應採『後行為無

效說』，以確保監察人得超然監督

公司之治理行為，並維護公司治

理能穩定運作，不受干擾。」。要

之，係以解任及損害賠償機制並

無法發揮效益為據，否定取締規

定說之主張。

相似的，就監察人得否擔任公

司財產受託人之爭議上，臺灣高

等法院高雄分院98年度重上更

（一）字第5號民事判決以「監察

人不得兼任公司董事、經理人或

其他職員。為公司法第222條所明

定。此亦屬強制規定，若違反，依

民法第71條本文之規定，該行為

亦應屬無效。蓋監察人負責監督

察核公司業務之執行，必須以超

然立場行使職權，始能杜絕流弊。

又兼任公司內部之董事、經理人

或其他職員，尚且為法所禁止，則

若擔任公司財產之全權管理、處

分者，依舉輕以明重之法理，更應

認不得為之。」等理由，認定公司

與監察人間以監察人為信託受託

人之信託契約違反強制規定而無

效，此判定亦為上訴審法院即最

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69號民

事裁定所肯定，可謂亦係採取後

法律關係無效說13。

法 學 論 述

11月號／69



得兼任公司董事，則被告原本擔任監察人一職自應於其同意擔任董事時即為解任，原告對此亦表示

無意見。」雖係以原告自認為裁判主要理由，惟亦可歸為採取後法律關係無效說之見解之一。

註14：王志誠，〈商事法類實務導讀〉，《台灣法學雜誌》，第207期，2012年9月，頁200-201。惟同學

者於另文中引具採取締規定說之裁判為說明，惟並未明確表示肯定與否，參王志誠，〈公司監督機

關之權限範圍及跨越行使—企業集團內部監控法制之整合研究〉，《月旦法學雜誌》，第171期，

2009年7月，頁13-14。

註15：林國全，同註1，頁203；林國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之資格、選任與解任〉，《台灣法學雜

誌》，第36期，2002年7月，頁97。肯認林國全教授同註1一文結論者，參邵慶平，〈商業法類實

務選編〉，《月旦法學教室》，第169期，2016年11月，頁108-109。

B.學說見解

學說多數採取後法律行為無效

說之見解。就理由上，有認為監

察人與董事、經理人或其他職員

屬於監督者與被監督者之關係，

本質上無法同時存在於一人，否

則將使公司指揮與監督系統混

亂，影響公司正常經營，是既監

察人為強化公司治理機制之重要

環節，應將公司法第222條解釋為

效力規定，倘為具董事、經理人

或其他職員身份者經選任為監察

人者，其選任無效，反之亦然，

以切合公司相互制衡監督之治理

架構14。亦有表示監督者與受監督

之關係於本質上無法並存兩立，

是公司法第222條係效力規定，違

法者應依民法第71條生無效結

果，惟就應無效之法律關係，應

採取後法律關係無效之解釋，即

具監察人身份者當選董事或就任

經理人時，該當選董事或就任經

理人之行為無效，反之亦然15。

(2)前法律關係無效說

據本文檢索範圍，僅臺灣臺北地

方法院105年度訴字第5377號民事判

決採取前法律行為無效說，並有相

當詳細之分析理由。

首先，就公司法第222條之規範性

質，該判決採取效力規定說，理由

為：「觀諸公司法第222條之修法歷

程，55年7月19日修正公布之第222

條為：『監察人不得兼任公司董事

及經理人』，69年5月9日則修正為

『監察人不得兼任公司董事、經理

人或其他職員』，修正理由載明：

『增列監察人不得兼任公司其他職

員之規定，期能以超然立場行使職

權，並杜流弊。』，有公司法法規沿

革、立法院法律系統資料、立法院

議案院總第618號政府提案第1753號

關係文書可參，足見該規定係基於

強化公司治理之目的，避免監察人

同時擔任監督者及被監督者，因利

害關係而喪失其職務之獨立性，該

兼職禁止之規定自係因法律行為之

內容而禁止，屬『效力規定』，違反

之效果為無效。」，即係以公司法第

222條之規範目的肯定其屬效力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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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6：須註明者，係此判決並未論述至先擔任董事、經理人或其他職員後再經選任為監察人之情形，尚無

法得知倘係此種情形其是否仍會採取先法律關係無效之結論。

註17：前田庸，《 社法入門》，頁472-473，有斐閣，第11版，2006年8月，轉引自：王志誠，同註14

（後），頁15-16。

其次，就應無效之法律關係為

何，則認為應係前法律關係，理由

為：「至何職務行為無效，論者固

有採『後行為無效說』，認後職務

之行為無效（參邵慶平，商業法類

實務選編，月旦法學教室第169期，

頁108至109，105年11月；林國

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之資格、選

任與解任，月旦法學知識庫數位出

版部重新編輯，頁7，見本院卷第

245頁正反面、250頁）。然本院審

酌公司法第222條之立法目的係為避

免監察人身兼監督者與被監督者之

身分，具有利害衝突而無法期待其

獨立行使監察人職務，則基於公司

治理之精神，自應認監察人兼任董

事、經理人或其他職員時，已難期

待其行使監察人職務之獨立性，故

應解為監察人與公司間之委任關係

自兼任時起無效。是以，本件被告

擔任原告監察人後，再兼任原告員

工，違反公司法第222條規定，兩造

間監察人之委任關係應自兼任時起

無效，至被告基於職員身分而與原

告間成立之僱傭關係，則仍屬有

效。」，即係以監察人已喪失獨立

性為由，認為前法律關係為無效16。

日本學說有就違反監察人兼任禁

止規範採似前法律關係無效說之見

解者，即認為當先擔任監察人而經

選任為公司董事、經理人或其他使

用人及會計參與人時，應認為就任

時同時辭任監察人；反之，倘為先

擔任公司董事、經理人或其他使用

人及會計參與人後經選任監察人

時，應解釋為係以辭任現有職務為

條件而選任17。

(3)視當事人真意說

除上揭二項見解外，有實務見解

認為應探求當事人真意並援用民法

第87條第1項規定為認定者，即臺灣

桃園地方法院101年度勞訴字第61號

民事判決認為：「公司與監察人間之

關係，從民法關於委任之規定；監察

人不得兼任公司董事、經理人或其

他職員，公司法第216條第3項、第

222條定有明文。其中，公司法第

222條所規定者，乃公司監察人資格

之消極要件，違反該項規定之效果，

法無明文，解釋上，倘公司董事、經

理人或其他職員經選任為監察人時，

表示欲保留原職位者，應認其無就

任監察人之真意，構成民法第87條

第1項所規定之通謀虛偽意思表示，

不生就任監察人之效果；倘無相反之

意思表示而就任者，應以其就任作為

自原職位離職之默示意思表示，縱其

就任後仍繼續執行原職位之職務，

法 學 論 述

11月號／71



註18：此判決經採用取締規定說之上級審即臺灣高等法院102年度勞上字第119號民事判決所廢棄，併此

註明。

註19：王志誠，同註14（前），頁201。

應屬監察人違背職務之情事，對其就

任監察人並自原職位離職之效果，不

生影響。」，可謂係以當事人真意判

斷應保有效力之法律關係為何18。

2.無效之時點

就違反公司法第222條所生無效狀態

應自何時點產生，亦即，究應自監察人

經選任時抑或承諾就任時生無效結果，

或有爭議。對此，臺灣雲林地方法院

100年度訴字第206號民事判決認為：

「按公司法第322條所規定之法定清算

人（以董事為清算人者），係當然就

任，無需清算人為就任之承諾，不發生

清算人為辭任之意思表示是否須經公司

同意之問題。而章程規定股東會選任或

法院選派之清算人，因需清算人為就任

之承諾，其與公司之關係，既係因選任

行為及承諾表示而成立之委任關係，依

最高法院62年臺上字第262號判例及經

濟部80.9.7商223815號函釋意旨所

示，股份有限公司股東臨時會選任之清

算人，一經提出辭職，無須公司之同

意，即當然失其清算人之身分（參照經

濟部81年8月27日商字第223740號

函）。故公司與清算人間之關係，係因

選任行為及承諾表示而成立之委任關

係，雖經公司選任為清算人，但未承諾

願意就任前，與公司間並不具有委任之

關係。2.查系爭股東臨時會決議選任甲

為清算人時，甲雖為被告公司之監察

人，但依上說明，甲於系爭股東臨時會

決議選任其為清算人時，並非當然即係

被告公司之清算人，尚需為就任之承

諾，故系爭股東臨時會選任甲為清算人

時，甲並無監察人兼任清算人之情形，

故選任甲為清算人之決議本身，並無違

反公司法第222條及第324條之規

定。」，即係認定監察人須承諾就任時

始存有兼任之狀態而有違反公司法第

222條之情，單純經選任尚無判斷無效

與否之必要，惟學說似有認為應以選任

時即發生無效結果者19。

二、檢討與分析

（一）分歧見解之檢討

就違反監察人兼任禁止規範之效力所為各

項見解，均有所見，亦有所本，惟仍難免留

有得質疑處。

1.就取締規定說之質疑

首先，就取締規定說，其雖以保障交

易相對人及公司法業設有監察人違法執

行職務之損害賠償機制等二項理由，認

定原任及兼任之法律關係均屬有效。惟

採用此說之實務見解多係處理勞動事

件，似有為使勞動契約盡可能往有效成

立方向解釋之意旨，卻忽略使全法律關

係均有效下，將形成監察人身兼董事或

經理人等之監督者與被監督者一體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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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0：此部分或可能涉及民商合一或民商分立之立法制度，就此等立法制度之討論，請參藍瀛芳，〈民法

「各種之債」的特徵及其探討—兼談比較法學對「民商合一」法制研究的必要性〉，《輔仁法

學》，第9期，1990年6月，頁161-186；陳自強，〈從商事代理談民商合一與民商分立〉，《月旦

民商法雜誌》，第14期，2006年12月，頁118-136；劉宗榮，〈採用民商合一制度或民商分立制

度〉，《月旦法學雜誌》，第184期，2010年9月，頁60-77。

形，實難期待監察人之職能經妥善落

實，且公司經營及監督權限經同時掌握

下，亦可預見於有執行職務違反法令或

章程致生公司損害情事發生時，相關損

害賠償請求機制難以發揮應有效用，將

使公司法設置之監察人機制易於規避，

徒留形式。亦即，於保障勞動權益或交

易安全之際，或反將使公司治理及監督

機制蕩然無存，利弊權衡下，實不宜予

以肯定。

2.就效力規定說之質疑

其次，就效力規定說下之後法律關係

無效說，主要係以維護公司相互制衡監

督之架構為論理基礎，藉民法第71條

認定後法律關係無效，使存在於同一人

之監督者與被監督者職能消解其一，回

復單純監督者或被監督者角色。惟姑不

論倘公司法既有規範內容即足以解釋公

司法第222條之違反效力時，是否仍有

必要適用民法第71條之疑義20，採後法

律關係無效說下，對於交易相對人之保

障或有不足。

申言之，倘係先擔任公司董事、經理

人或其他職員後再經擔任為監察人者，

依後法律關係無效說，監察人身份所生

法律關係解消，以公司董事、經理人或

其他職員身份所為交易行為或其他業務

行為並不受影響，可謂公司對外之法律

關係較不因違反兼任禁止規範而有變動

之虞；惟，倘係先擔任監察人續擔任公

司董事、經理人或其他職員者，其與公

司間之董事或經理人委任關係或職員勞

動關係將因而無效，若其仍依此等組織

地位執行職務內容，則將生許多公司對

外業務行為陷於無效或效力未定之狀態

中，並使交易相對人面臨交易徒勞或須

輾轉求償之勞費中，似不利於法律關係

之安定。據此，採取後法律關係無效說

雖得穩定公司相互監督制衡之機制，惟

將伴隨著交易相對人保障不足且法不安

定之情，後者所生之不利益非當然小於

前者所生效益。

至於效力規定說下之前法律關係無效

說，於與後法律關係無效說之相反狀況

時，亦將產生相類之疑義，是否當然得

予採用，仍待評估。

3.就視當事人真意說之質疑

最後，就視當事人真意說，係以探求

就任者之真意配合民法第87條所定通

謀虛偽意思表示無效之規範，認定應解

消之法律關係為何。惟所謂通謀虛偽意

思表示係指表意人與相對人相互明知的

為非真意之表示而言，故表意人之相對

人，不僅須知表意人之無真意，並須就

表意人非真意之表示，相與為非真意之

合意，始為相當（最高法院51年臺上

法 學 論 述

11月號／73



註21：黃立，《民法總則》，修訂4版，2005年9月，頁279-280。

註22：有實務見解亦將公司法第222條所定者視為監察人之消極資格條件，即臺灣臺北地方法院94年度易

字第117號刑事判決指出：「公司監察人不得兼任公司董事、經理人或其他職員，此固為公司法第

二百二十二條所明定；惟按，該條之立法意旨，無非係期望監察人能以超然之立場行使職權，以杜

流弊，故監察人兼任公司職員，違反上開規定，雖已具備不能擔任監察人之消極資格條件，惟若其

於兼任公司員工期間，並未利用監察人之身分，違反對公司超然行使監察權之立場，此際，其以員

工之身分而受領公司薪資，是否即生損害於公司之財產或其他利益，涉及背信犯行，自與其是否擔

任監察人同時兼任公司其他職務身分無涉，而應回歸刑法有關背信罪之要件以為斷。」

註23：至於不同法人股東分別經選任為董事及監察人，復指派同一代表人行使職權時，依據經濟部函釋亦

屬違反兼任禁止規範之目的，至於其效力上，或得依據目的性擴張解釋，認為此種情形亦相當於同

一人兼任董監事之情形，而依據本文見解生監察人法律關係解消之結果，惟如此似有效果過苛之

虞；倘為避免效果過苛，或可認為責令法人股東更換代表人即可，惟似又欠缺法規範或論理依據，

實值再思，然此相當程度再次彰顯公司法第27條之特異性及存在必要性。

註24：詹森林，〈效力規定與取締規定之區別標準〉，范光群教授七秩華誕祝壽論文集，元照出版有限公

司，2009年3版，頁293。

字第215號判例參照）21，當公司與就

任者或因不諳法令或係故意違背法令而

均有意使就任者兼任監察人下，是否得

謂雙方間之意思表示為非真意之表示而

不生就任監察人之效果，不無疑義。

又，於此說所稱「倘無相反之意思表示

而就任」之狀況下，如何即當然得形成

「自原職位離職之默示意思表示」，亦

未見更細緻之解釋，實待商榷。

（二）以監察人之選任無效或當然解任為妥

就違反監察人兼任禁止規範之法律效力，

本文以為不應以法律關係之成立先後判斷其

效力，而應將公司法第222條解釋為擔任監察

人之消極資格條件22。亦即，倘違反而有兼

任情事存在時，於先擔任公司董事、經理人

或其他職員而經選任為監察人之情形，該選

任決議因內容違反法令而無效；於先擔任監

察人後兼任公司董事、經理人或其他職員之

情形，應類推適用公司法第216條第4項準用

第30條之規定，生當然解任效力，而因公司

董事、經理人或其他職員身份所成立與公司

間之委任或勞動契約關係，均不因而受影

響，藉以兼顧保障交易相對人、維繫公司相

互監督制衡機制及落實法律關係安定性23。

申論理由如下：

1.�非以解釋公司法第222條之規範性質為

唯一適用途徑

首先，違反監察人兼任禁止規範之法

律效力，多數討論聚焦於判定公司法第

222條之規範性質屬效力規定或取締規

定上，應有先予檢討之必要。

(1)效力規定與取締規定之判斷標準

民法第71條規定：「法律行為，

違反強制或禁止之規定者，無效。

但其規定並不以之為無效者，不在

此限。」，此規範係就私法自治原

則之限制，以貫徹強制或禁止規定

之立法意旨，並維持法秩序之無矛

盾性或一致性24。就實務對此規範之

適用，有學者歸納指出約有四種模

式，而晚近多數實務見解係認為縱

將特定法規範解釋為禁止規定，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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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5：賴英照，〈有效無效，法無定法—從法律解釋方法看民法第71條〉，《中原財經法學》，第41

期，2018年12月，頁38。

註26：詹森林，同註24，頁295。

註27：王澤鑑，《民法總則》，修訂版，2008年10月，頁302。

註28：詹森林，同註24，頁305-309。

註29：賴英照，同註25，頁69。

註30：同樣以整體法規範目的為主要規範性質解釋核心之論述，請參林國彬，〈論私募有價證券違法轉售

之法律效果—兼評臺北地方法院九六年重訴字第五六五號判決〉，《台灣法學雜誌》，第109期，

2008年8月，頁32-35。

註31：陳彥良，〈違反公司法第一五條公司禁止借貸規定之效力—評最高法院一○一年度台上字第

四一四號民事判決〉，《月旦裁判時報》，第20期，2013年4月，頁61-62。

應依其立法目的或綜合考量相關因

素，再細分為取締規定與效力規

定，而認違反前者之行為應適用民

法第71條但書而有效；違反後者之

行為則適用該條本文而無效25。

學者通說則依上揭規定將屬於禁

止規定之法規範再區分為效力規定

及取締規定二類26，而僅前者之違反

將生無效結果，並認為如何判斷特

定法規範屬取締規定或效力規定，

應綜合法規之意旨，權衡相衝突之

利益（法益之種類、交易安全，其所

禁止者究係針對雙方當事人或僅一

方當事人等）加以認定，例如法令

禁止於某時間、地點營業者，僅涉

及締結法律行為之外部情況，非在

禁止特定行為之內容，應認係取締

規定，不影響該法律行為之效力27。

於具體判斷標準上，有學說認為若

法律行為之目的或標的（內容）直

接與規範禁止者相符時，應認該行

為為無效；若為行政或刑事法規範

所禁止並處罰之法律行為，若對雙

方當事人均為處罰者，應認行為無

效，惟若僅對當事人之一方為處罰

者，則仍應探求法規範之立法目

的，不應逕認已有處罰而判斷屬取

締規定，此點於行政處罰尤然28。惟

鑑於現行規範內容易生適用爭議，

有學者即基於立法論認為應以實現

立法目的為基礎，衡量違反行為之

情狀、當事人權益及公共利益維護

等因素後，予以適度修正以明定判

斷基準29。

此外，於探究公司法所涉禁止規

定之效力時，學者指出應以法律規

範目的為重要判準30，且須理解公司

法屬於經濟性法規範，於效力判定

上應加入經濟性考量（如交易安

全）。亦即，公司法對經濟發展及

資本市場具重要影響，實應將其認

定為係基礎框架規範，管制方式上

應以公司、股東及第三人之契約關

係為主，非全然由國家強制方式介

入制定，因此於禁止規定之效力認

定上，不宜逕認定違反行為為無

效，仍應回歸法規範目的探討，並

於公司法體系目的下為調整31，如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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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32：陳彥良，〈民法中強行禁止規定之效力於商法領域之討論—以公司法中公司貸與資金限制為中

心〉，《臺北大學法學論叢》，第81期，2012年3月，頁32、35。

斷立法目的之達成是否以使違法行

為無效為必要，或使之無效是否得

於其他方面（如產生預防作用）促

成立法目的之落實等，不應僅囿於

民法基礎概念之解釋32。

(2)分析

公司法第222條明定：「監察人不

得兼任公司董事、經理人或其他職

員。」，可謂係明確以禁止監察人

兼任公司董事、經理人或其他職員

等特定行為為內容，並以維繫公司

相互監督制衡機制及保障交易相對

人交易安全等為立法目的。倘依上

揭部分學者提出之判斷標準，監察

人兼任行為不僅於客觀上直接與法

規範禁止之標的相切，且兼任行為

有破壞公司相互監督制衡機制而損

及交易相對人權益之可能，即為公

司法第222條立法目的所欲避免者，

況公司法亦未就此違法行為設有行

政處罰，難符合部分實務見解認定

屬取締規定之標準，似應將該規範

解釋為效力規定而使兼任行為無

效。

反之，倘依循上揭認為應將公司

法定位為框架規範之見解，或得認

為效力規定之解釋，恐形成部分交

易中代表權存在與否之不確定性，

非全然利於交易安全之保障，是否

定有助公司法第222條保障交易相對

人權益目的之落實，並非無疑，則似

無法全然排除將之解釋為取締規

定，並透過其他機制（如設置行政裁

罰）預防違法行為，以避免存有國家

強制力過度干預市場經濟之空間。

據上，應將公司法第222條定性為

效力規定抑或取締規定，隨著不同

面向之觀點，將存有不同解釋空

間，而非得當然斷定。惟存有解釋

空間，實即為法規範適用有趣之

處，而誠如前述，倘公司法規範適

用疑義得依據其體系內其他規範加

以處理者，似無庸回歸民法規範為

解釋，是就違反兼任禁止規範之效

力疑義上，擬不以判定公司法第222

條為取締規定或效力規定為論證依

據，而係嘗試探求其他適法途徑。

2.現有見解均有所本卻亦有所偏

其次，上揭各項見解所提出之判定均

各有所本，亦各有尚待商榷處，業敘之

如前，不復贅述，是擬就上揭各項見解

外另覓適當結論及論據。

3.�先任監察人而後生兼任情事者—當然

解任

復次，依據公司法第222條之規範意

旨，係為確保監察人得以超然立場行使

職權，避免監督者與被監督者合為一體

所生流弊，致無法落實公司經營與所有

分離原則下對股東權益之保障。當監察

人同時具備公司董事、經理人及其他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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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33：就公司法第30條之立法意旨，有認為係為保護投資大眾之利益必要，劉連煜，同註10，頁211。

註34：學說亦有將股份有限公司之監察人不得兼任經理人列為經理人之消極資格者，參柯芳枝，《公司法

論（上）》，三民書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修訂9版，2015年7月，頁48-49。

註35：王澤鑑，〈舉重明輕、衡平原則與類推適用〉，《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第八冊），自版，1996

年10月，頁67-68。

註36：王澤鑑，同註35，頁69-70。

註37：林仁光，〈2011年公司法與證券交易法發展回顧：公司治理之強化〉，《臺大法學論叢》，第41

卷特刊，2012年11月，頁1629。

員之身份時，與具備公司法第30條所

定各項情事相當，均無法期待其妥適履

行權責或不侵害公司或股東利益33，是

依據目的及體系解釋，解釋上應將公

司法第222條所定事由與同法第30條所

列事由同視，視為監察人之消極資格

條件34。

惟公司法第222條雖具有保障股東權

益及維繫公司治理與監督機制等積極規

範目的，卻漏未規範違反之效力，核屬

公開法律漏洞，自應透過類推適用之方

式予以填補35，而公司法第222條之規

範目的與同法第216條第4項準用第30

條相同，均係為避免足以侵害公司或股

東利益之人擔任特定公司機關，具有相

同之規範目的及法律上同一價值36，是

就此法律漏洞之填補，自以類推適用同

法第216條第4項準用第30條之規範效

力為適當。

據此，於先擔任監察人嗣經選任或聘

雇擔任公司董事、經理人或其他職員之

情形，當後者委任或勞動關係成立時，

即相當於監察人之消極資格條件該當，

經類推適用公司法第216條第4項準用

第30條之規範效力下，生當然解任監

察人之效果。

4.�先任董事、經理人或其他職員而經選任

監察人者—選任無效

再者，公司之監察人係由股東會所選

任，而股東會決議之內容違反法令或章

程者無效，公司法第216條第1項及第

191條分別定有明文。據此，於公司董

事、經理人或其他職員於未表示終止既

有委任或勞動法律關係時，即經股東會

決議選任為監察人時，公司法第222條

既規定監察人不得兼任公司董事、經理

人或其他職員，且未設有得由章程或股

東會決議加以排除之例外，則可謂該股

東會所為監察人選任之決議具違反法令

情事，依據公司法第191條該選任決議

自屬無效，不待被選任人表示就任與

否。如此即可避免監督者與被監督者存

於同一人之情，且不影響被選任人原與

公司間之法律關係，不致影響該等身份

所為職務行為之效力。

5.�採取否定監察人資格之解釋得兼顧交易

安全及法安定性

最後，監察人此等公司機關之設置，

主要功能在於監督公司業務之經營，公

司業務經營則屬董事會之職權37。申言

之，據公司法第218條等相關規定，監

察人得調查公司設立經過、調查公司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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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38：柯芳枝，同註5，頁97-100；劉連煜，同註10，頁557-560。

註39：廖大穎，同註2，頁288-289。

註40：林國全，同註1，頁204。

務業務狀況、聽取董事報告發現公司有

受重大損害之虞的情形、查核會計表

冊、列席董事會陳述意見、制止董事會

或董事違法行為、代表公司為董事為自

己或他人之交易、公司發行新股時查核

現物出資、審查清算人就任時所造具之

會計表冊、清算完結時審查清算人所造

具之會計表冊，以及監督其他應受監督

之公司業務執行38；亦即，監察人以監

督性質之權限為基本職能，僅例外於

特定情況下具代表公司（公司法第223

條）及召集股東會（公司法第220條）

等衍生權限39，亦因並非職司業務執

行，一般認為並無從課以競業禁止義

務40。

據此，既監察人之主要職能係內部監

督關係，倘因具備消極資格條件而不生

選任效力或當然解任之監察人仍為職務

行為時，其無效行為之結果泰半為公司

內部關係即監督權能不彰，對外部關係

之交易安全或法律關係安定性影響較

低，是採取解消監察人與公司間法律關

係之方式，應可避免效力規定說下對於

交易安全或法律關係安定性之衝擊與不

利後果。

肆、結論

公司法第222條設有監察人兼任禁止之規

範，藉以貫徹監察人之獨立性，避免監督者

與被監督者合為一體所生流弊，惟就違反該

規範之效力，則未見明文，解釋上亦生歧

見。對此，應將公司法第222條解釋為擔任監

察人之消極資格條件，倘違反而有兼任情事

存在時，於先擔任公司董事、經理人或其他

職員而經選任為監察人之情形，該選任決議

因內容違反法令而無效；於先擔任監察人後

兼任公司董事、經理人或其他職員之情形，

應類推適用公司法第216條第4項準用第30條

之規定，則生監察人當然解任效力，而因公

司董事、經理人或其他職員身份所成立與公

司間之委任或勞動契約關係，均不因而受影

響，藉以兼顧保障交易相對人、維繫公司相

互監督制衡機制及落實法律關係安定性。

全 國 律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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